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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3_81_E8_B7_AF_E8_c122_480091.htm 目前，规定我国法

官制度、检察官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这五部法律。 根据这些法律的规定，担任法官或者

检察官应当具备严格的资格和条件，主要有：（1）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2）年满23周岁；（3）拥护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4）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

（5）身体健康；（6）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

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工作满2年；获得法

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

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适当放宽工作年限。以上条

件适用于所有法官和检察官，包括专门人民法院的法官、专

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所谓“专门”，主要在于其是根据

实际需要在特定部门设立的针对特定案件行使审判权、检察

权的法院、检察院，目前在中国设有军事、海事、铁路运输

法院等专门法院、专门检察院。但是，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却

分别规定对专门法院、专门检察院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办

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由于这个另行规定一直没有

出台，而目前铁路系统改革的结果已经将铁路运输专门法院

、专门检察院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体制改革推到改革的前

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找出当前



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铁路运输法院是设在铁路沿线

的专门人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的案件管辖，从保护铁路运

输的任务出发，主要受理铁路运输系统公安机关负责侦破的

刑事案件和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经济纠纷案件、涉外案件。铁

路运输检察院则承担相应的检察职能。 由于铁路系统的特殊

性，其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的设置是按照铁路局

的管辖范围来划分的，与地方行政区域的设置不完全一致，

因而当初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分别规定对专门法院、专门检察

院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办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是

有其历史背景的。随着铁路系统改革的深化和国家司法制度

统一的原则要求，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现行体

制势必进行改革。 但是，由于目前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

检察院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也因而成为改革的难点： 1、素

质问题。 据调查，现有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中的

法官和检察官，多数是从铁路系统的职工中产生的，少有法

律院校的学历，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也极少，在法律素质方

面同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中的法官和检察官不可同日而语

，有的甚至是从企业工人的岗位上直接从事审判、检察工作

，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这些人不应该在这种岗位

，不应该从事这种职业，但是由于目前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

运输检察院不经过地方人大常委会产生，其法官和检察官也

不由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因而出现了监督真空，使不具备

资格和条件的人员进入到法院和检察院从事审判、检察工作

。 2、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特殊地位问题。 铁

路跨省越市，运输处于流动状态，案发地往往难以确定，交

地方法院、检察院受理，管辖、取证困难，影响及时处理。



而铁路法院、检察院是按路局、分局分段管辖，熟悉铁路运

输环境，通讯交通便利，足以避免由地方法院、检察院受理

案件的弊端，铁路法院、检察院受理的案件多数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目前铁路治安形势严峻，如不设置铁路法院、检察

院，势必影响对“车匪路霸”的有力打击，不利于维护国民

经济大动脉的正常运转秩序。 3、铁路法院、检察院的管理

体制不顺。 法院、检察院设立于铁路部门和企业内，人、财

、物一直由所在部门和企业管理。这种“法企不分”的管理

体制直接影响国家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影响执法的

严肃性和公正性，极需研究切实可行的办法，理顺关系，妥

善解决这些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问题。 采用什么原则

完善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组织体系，是个至关紧

要的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面临的诸多问题就无

从下手解决，调整、改革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的

设置，也就失去了方向。笔者认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应当是

，根据宪法的规定，在保障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按照以行政区划为主，方便

群众诉讼，有利于人大常委会实行监督、有利于上级法院、

检察院对下级法院、检察院实行监督的原则，合理设置机构

，理顺关系，使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的设置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铁路运输审判、检察工作发展的需

要。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它所行使的国家审判权、检察权来源于

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它的监督，这是一项重

要的宪法原则，因此，任何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设置都



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否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设

置及其审判权、检察权的行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宪法规

定，国家的审判权、检察权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统一行

使，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没有审判、检察的权

力。宪法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就是说，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不能运用各种手段和

方法，影响和左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职权。 目前，

设立于一些所在行政机关和企业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人、财、物，受其制约，其管理体制与宪法规定相悖。人

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无论设在哪个领域、哪个系统，

都是整个国家审判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当是某一行政

机关或者企业内的职能部门，人民检察院亦然。其所维护的

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部门的局部利益。因此，出

路在于改革现有管理体制，使这些法院从所属行政部门和企

业中分离出来，纳入整个法院、检察院的组织序列之中。 方

便群众诉讼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设置的一项重要原则。

确定在哪里设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必须充分考虑有利

于人民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历史经验证明，在省、自治区内

按地区设立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大乡镇派出人民法庭，适应

了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特点，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诉讼

。铁路跨省越市，运输处于流动状态，案发地往往难以确定

，交地方法院、检察院受理，管辖、取证困难，影响及时处

理。而铁路法院、检察院是按路局、分局分段管辖，熟悉铁

路运输环境，通讯交通便利，足以避免由地方法院、检察院

受理案件的弊端，既方便了群众诉讼，又便于就近办案，及



时审结，有利于依法保护人民，及时打击犯罪，维护安定团

结和社会稳定。 基于上述考虑，为了使铁路运输法院、铁路

运输检察院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进一步完善其组织体系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

如何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有关工作人员如何任免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状况，有必要改革现行铁路系统路局区划，使其

与国家行政区划保持一致，相应地设置铁路运输法院、铁路

运输检察院，这样一来，根据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精神

，可以考虑铁路运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向其所在地的同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

人大常委会任免时，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不符合法官法、

检察官法规定的人员不得予以任命，同时对现有的在铁路运

输法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工作的人员应当严格考核、优胜劣

汰，该分离的分离，该转岗的转岗，人员不足时可以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使具备条件的人员能够进来，行使国家审判权

、检察权。 2、改革铁路法院、检察院的现行管理体制，人

、财、物由国家给予切实、足够的保障。 在目前国家财政困

难的情况下，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可采用变通办法解决

。上述法院、检察院的人员编制由中央或省一级编委从目前

的部门编制中扣除，再转归最高法院、有关高级法院或者最

高检察院、有关省级检察院统一下拨给上述法院、检察院，

所需经费由国家或者有关省财政从上述法院、检察院所在部

门上交国家的利税中扣除，再由国家或者省财政通过最高法

院、有关高级法院或者最高检察院、有关省级检察院统一下

拨。这样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改变了由法院、检察院



所在企业经费直拨的现状，避免了法院、检察院财力的依附

性，从而有利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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